
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

第二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
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9日下午12時00分。  

二、地點：新北市五股勞工活動中心(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9號4樓) 

三、出席人員：應到27人、實到22人（詳見所附簽到名冊影本） 

四、委託人員：0人 請假人員：5人 

五、缺席人員：0人  

六、主席：高維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謝建智  

七、主席致詞： 

本次代表大會應到會員代表27員，實到22員已達法定召開會議人數， 

主席宣布開會。 

八、報告事項: 

1.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

    (詳大會手冊P.1) 

2. 112年度工作計劃執行情形報告 

    (詳大會手冊P.2-3) 

3. 經費收支餘絀表報告 

    (詳詳大會手冊P.4-5) 

4. 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報告 

(詳大會手冊P.6) 

九、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 

提案人:理事會 



案由:有關本會 111年度資產負債表，提請大會審議案。 

說明:經本會第 2屆第 13次理事會審查、監事會稽核通過，詳見大會手

冊第 11頁。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。 

決議:全員無異議通過。 

第二案 

提案人:理事會 

案由:有關本會 112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，提請大會審議案。 

說明: 經本會第 2屆第 13次理事會審查、監事會稽核通過，詳見大會

手冊第 12頁。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。 

決議:全員無異議通過。 

第三案 

提案人:理事會 

案由:有關本會 113年度工作計畫草案，提請大會審議。 

說明:第 2屆 12次理事會議編訂，請見大會手冊 13-14頁。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，送交理事會執行。 

決議:全員無異議通過。 

第四案 

提案人:理事會 

案由:有關本會 113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草案，提請大會審議。 

 



說明:第 2屆第 12次理事會議編訂，請見大會手冊第 15頁。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，送交理事會執行。 

決議:全員無異議通過。 

第五案 

提案人:理事會 

案由: 有關全面調薪及提高職工福利爭議案，提請大會議決。 

說明:工會自 109年以來爭取始終無法達到工會訴求，請見大會手冊第

18-20頁。經第 2屆第 12次理事會議訴求標的有提高(伙食津貼)、(勞

退提撥率)、(職福金提撥率)及(全員調薪)。擬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

五章第 53條、第 54條循序進行爭議行為。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，送交理事會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執

行。 

決議:出席會員代表舉手投票表決，現場清點會員代表人數為 19員。 

1、提高伙食津貼案： 

贊成伙食津貼提高到 3000元的有 14票。 

贊成伙食津貼提高到 3600元的有 5票。 

通過提高伙食津貼金額為 3000 元。 

2、提高勞退提撥率案： 

贊成提高勞退提撥率到 8%的有 8票。 

贊成提高勞退提撥率到 9%的有 11票。 

代表廖俊逢提問投票結果未達 2/3，建議進行第二輪投票。經現場代表

覆議通過。 



第二輪投票，清點會員代表人數為 19員。 

贊成提高勞退提撥率到 8%的有 3票。 

贊成提高勞退提撥率到 9%的有 16票。 

通過提高勞退提撥率到 9%。 

3、提高職福金提撥率 0.15%案： 

贊成提高職福金提撥率 0.15%的 19票。 

通過提高職福金提撥率到 0.15%。 

4、全員調薪案: 

贊成「伙食津貼+本薪=30000」，全員加薪 2530元的 19票。 

通過全員調薪，統一加薪 2530 元。 

第六案 

提案人:理事長 

案由:有關同意事業單位延長工時案，提請大會議決。 

說明;工會版草案見大會手冊第 16-17頁。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，授權團體協商代表執行。 

決議:出席會員代表舉手投票表決，現場清點會員代表人數為 19員。 

贊成工會版草案的 19票，通過決議，授權團體協商代表執行。 

第七案 

提案人:理事長 

案由:有關同意事業單位實施變形工時案，提請大會議決。 

說明:工會版草案請見大會手冊第 16-17頁。 

 



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後，授權團體協約協商代表執行。 

決議:出席會員代表舉手投票表決，現場清點會員代表人數為 19員。 

贊成工會版草案的 19票，通過決議，授權團體協商代表執行。 

第八案 

提案人:理事長 

案由:有關事業單位提供工會會所案，提請大會議決。 

說明:工會版草案請見大會手冊第 17頁。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，授權團體協約協商大表執行。 

決議:出席會員代表舉手投票表決，現場清點會員代表人數為 19員。 

贊成工會會所所在地，要在總公司的 19票。通過決議，授權團體協商

代表執行。 

第九案 

提案人:理事長 

案由:有關上級工會會費案，提請大會議決。 

說明:現今呈報會員數分別為北市產總 322人(會費每人 8元)、新北產

總 200人(會費每人 5 元)、桃市產總 50人(會費每人 8元)，總計上級

工會會費 47712 (請見大會手冊 12-13頁) 統一呈報會員數後，變成

83664元估計增加 35952元。 

辦法: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，通過後自 113年 1月起實施。 

決議:出席會員代表舉手投票表決，現場清點會員代表人數為 19員。 

贊成統一呈報上級工會會員數 322人繳納會費的 19票，通過決議。 

 



 

 



 



 


